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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末期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作業流程說明 
項次 作 業 程 序 作    業    重    點 作 業 依 據 備  註 

1 收件 

申報末期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必備資料： 

1.臺北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末期費用申繳暨退

（補）費申報表 

2.佐證資料 

  

2 

審查臺北市營

建工程空氣污

染防制費末期

費用申繳暨退

（補）費申報表

完整性 

1.末期申報表欄位是否填寫齊全？表格欄位須依據「填表

說明」所載填寫方式據實填寫，未填寫或填寫不全者，

請申請者進行修正。 

2.末期申報表須加蓋業主關防(公司大小章)或預算執行

單位關防，未蓋章者予以退件。 

3.首期申報表與末期申報表所加蓋之營建業者印章須一

致。 

4.末期申報表塗改處應由申報者簽名或蓋章。 

5.末期申報表經檢視無誤後，加蓋收件流水號。 

臺北市營建工程

空氣污染防制費

末期費用申繳暨

退（補）費申報

表 

 

3 
審查佐證資料

完整性 

1.檢視佐證資料是否齊全，各類別工程應附之佐證資料如

下表： 

工程類別 應附佐證資料 

建築(房屋)工

程 

掛件後之開工報告書及使用執照申請書 

道路、隧道工程 
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驗收明細表(結算資

料須登載開工及竣工日期、施工面積) 

管線工程 
道路挖掘許可證及結算驗收證明書(結算資

料須登載開工及竣工日期) 

橋樑工程 
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驗收明細表(結算資

料須登載開工及竣工日期、橋面面積) 

區域開發工程 
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驗收明細表(結算資

料須登載開工及竣工日期、施工面積) 

其他營建工程 
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驗收明細表(結算資

料須登載開工及竣工日期) 

2.上述佐證資料須加蓋業主承辦人職名章(或單位、公司

章)及「與正本相符」章之影本。 

3.佐證資料不齊全或影本未加蓋業主承辦人職名章(或單

位、公司章)者，予以退件不受理。 

4.道路、隧道、橋樑、區域開發等工程若結算驗收證明書

或結算驗收明細表中未記載施工(橋面)面積，請自行填

寫施工(橋面)面積，並由業主承辦人員蓋章；若已記載

施工(橋面)面積，則可使用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驗收

明細表作為佐證資料，毋需另行填寫施工(橋面)面積。 

 佐證資料之

目的為正確

計 算 應 退

（補）之空污

費額，因此必

須有正確且

充足之資訊

以計算空污

費費額。 

4-1 

結算空污費 － 

一般類申請案

件作業 

1.依照營建業主提交之末期申請書及佐證資料，確認其工

程類別，並依據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率」

6 大工程類別之費率及費基，核算應繳納之空污費本金

總金額(A)。 

2.其他類營建工程空污費之計算，若其工程內容涉及砂石

土方作業之項目經費比例大於工程總經費之 50%者，其

營建空污費按工程總經費(扣除營業稅及空污費)乘以

所屬等級費率計徵;其工程內容涉及砂石土方作業之項

目經費比例小於或等於工程總經費之 50%者，其營建空

污費按直接工程涉及砂石土方作業項目之直接費用加

上依比例計徵總間接費用所產生之經費乘以所屬等級

費率計徵。(其相關間接費用如勞務人事、什項、環保、

空氣污染防制費

收費辦法［環署

空字第 096009 

0900 號］ 

 

 



項次 作 業 程 序 作    業    重    點 作 業 依 據 備  註 

勞安衛生、品管作業、保險等項目費用之營建空污費計

徵方式，則依直接工程內容涉及砂石土方作業之項目費

用占直接工程總費用之比例計徵)。 

3.調閱該筆工程之首期申報資料及繳款書，查詢首期(分

期)已繳交之空污費本金費額(B)。  

4.計算末期應補(退)之空污費金額（C）=應繳納之空污費

總金額(A)- 首期(分期)已繳交之空污費費額(B)  

4-2 

結算空污費 － 

管線工程類申

請案件作業 

1.調閱該筆工程之首期申報資料。 

2.逐一核對首期申報資料與道路挖掘申請表之工程案件

資料是否符合。 

(1)不符合：退件 

(2)符合：依據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率」

工程類別之費率及費基，核算應繳納之空污費

本金總金額。由於此類工程未於首期繳納空污

費，因此應繳之空污費金額為核算應繳納之空

污費總金額。 

  

5-1 

應補(繳)空污

費案件之後續

處理 

1.填發「臺北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款書」： 
(未逾期申報者填寫(1)~(8)及(13)項，已填發繳款書後逾期

未繳且未辦理展延者填寫(1)~(13)項)  

(1)填發日期：填寫申辦日期。 

(2)管制編號：依管制編號編碼說明表之編碼規則給予

一未重複之管制編號。 

(3)建照字號或工程合約：依照所提建造執照所載填寫

建造字號或依照契約書所載填寫契約編號。無上述資

料者得免填。 

(4)繳款人：填寫工程業主全銜。 

(5)期別：依繳款期別填寫「末期」或「第  期」。 

(6)繳款期限：依填發日期給予 15 天之繳款期限。 

(7)應繳納空污費費額(中文大寫並於數末加一整字)：

填寫金額為末期應繳納之空污費金額。 

(8)開工日期：填寫工程開工日期。 

(9)逾期日數(首期逾期申報者始需填寫)：申報者未於

開工前申繳空污費之日數(首期實際繳納空污費日期

－工程開工日期) 

(10)逾期加徵滯納金(中文大寫並於數末加一整字)： 

滯納金＝首期空污費本金總額×0.5 % ×逾期日數

(最多 30 日) 

(11)繳納當日郵政儲金匯業局 1 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利

率(逾期日數＞30 日者始需填寫)：查詢後填寫。 

(12)逾期加計利息(中文大寫並於數末加一整字，逾期

日數＞30 日者始需填寫) 

利息＝［(首期空污費本金總額＋滯納金) ×郵局

一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利率 ×(總逾期日數

－30 日)］ ÷365 

(13)合計繳款金額(中文大寫並於數末加一整字)： 

a、 未逾期申繳者：填寫金額為「應繳納空污費費額」

之金額。 

b、 逾期日數≦30 日者：填寫金額為「應繳納空污費

費額＋逾期加徵滯納金」之金額。 

臺北市營建工程

空氣污染防制費

繳款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項次 作 業 程 序 作    業    重    點 作 業 依 據 備  註 

c、 逾期日數＞30 日者：填寫金額為「應繳納空污費

費額＋逾期加徵滯納金＋逾期加計利息」之金額。 

2.將填發完成之繳款書交予申報者前往繳費。 

3.填寫「臺北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末期審核表」： 

(1)收件號碼：填寫收件時於申請表上加蓋之流水編號。 

(2)收據單號：填寫繳款書上之流水編號。 

(3)工程名稱：填寫申請表所載工程名稱。 

(4)管制編號：填寫繳款書所載管制編號。 

(5)實際應繳總金額：以中文大寫方式填寫經計算後應

繳納之空污費總金額。 

(6)已繳總金額：以中文大寫方式填寫首期(分期)已繳

交之空污費金額。 

(7)應繳(應退、免繳)金額：勾選「應繳」項目，以中

文大寫方式填寫當期應繳交之空污費金額。 

(8)審核意見： 

a、 填寫佐證資料。(例：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

照 96 建字第 001 號、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

程處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影印本、本案係事先報

備之開口合約執行完成後申繳空污費，有效路證

計 19 張)。 

b、 填寫工期佐證及工期計算資料(其他類工程本項

免填)。 

c、 填寫繳款期限。 

d、 敘明空污費計算基準、費基、費率等資訊。 

e、 敘明其他注意事項 

4.資料陳核：將末期申報表、繳款書及末期審核表等資料

陳核審查。 

5.資料影印及傳真：影印審核完成之末期申請書及末期審

核表，傳真予該工程業主存查。 

6.資料建檔及歸檔：將審核完成之工程案件，逐一鍵入

「A2000 營建工地污染管制及收費管理資訊系統」中，

於每月完成對帳手續後將書面申報資料歸檔。 

 

 

 

臺北市營建工程

空氣污染防制費

末期審核表 

5-2 

免補(繳)空污

費案件之後續

處理 

1.填寫「臺北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末期審核表」： 

(1)收件號碼：填寫收件時加蓋之流水編號。 

(2)收據單號：本項免填。 

(3)工程名稱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工程名稱。 

(4)管制編號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管制編號。 

(5)實際應繳總金額：以中文大寫方式填寫經計算後應

繳納之空污費總金額。 

(6)已繳總金額：以中文大寫方式填寫首期(分期)已繳

交之空污費金額，應與實際應繳總金額相同。 

(7)應繳(應退、免繳)金額：勾選「免繳」項目，填寫

「免繳」二字。 

(8)審核意見： 

a、 填寫佐證資料。(例：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

照 96 建字第 001 號、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

程處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影印本、本案係事先報

備之開口合約執行完成後申繳空污費，有效路證

計 19 張)。 

臺北市營建工程

空氣污染防制費

末期審核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項次 作 業 程 序 作    業    重    點 作 業 依 據 備  註 

b、 填寫免繳空污費原因。 

c、 敘明空污費計算基準、費基、費率等資訊。 

d、 敘明其他注意事項。 

 

2.填寫「臺北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核定單」： 

(1)核定日期：填寫申辦日期。 

(2)管制編號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管制編號。 

(3)建照字號或工程合約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之建造

字號或契約編號。無上述資料者得免填。 

(4)工程名稱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工程名稱。 

(5)工地地址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工程地址。 

(6)營建業主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營建業主名稱。 

(7)審核意見：  

a、 填寫「本案經核定為免繳案件，請逕持本單申請

使用執照」或「經由本局當面向業主(承商)確

認，本案無涉及砂石土方屬非營建工程空污費公

告之徵收範圍核定免徵」。 

b、 填寫「本核定單僅作為已申報營建工程空氣污染

防制費之憑證」。 

3.資料陳核：將末期申報表、末期審核表及核定單等資料

陳核審查。 

4.將核定通過之末期申報表及核定單影本予申報者轉交

業主存查。 

5.資料歸檔：將審核完成之案件歸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臺北市營建工程

空氣污染防制費

核定單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5-3 
應退空污費案

件之後續處理 

1.填寫「臺北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末期審核表」： 

(1)收件號碼：填寫收件時加蓋之流水編號。 

(2)收據單號：本項免填。 

(3)工程名稱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工程名稱。 

(4)管制編號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管制編號。 

(5)實際應繳總金額：以中文大寫方式填寫經計算後應

繳納之空污費總金額。 

(6)已繳總金額：以中文大寫方式填寫首期(分期)已繳

交之空污費金額。 

(7)應繳(應退、免繳)金額：勾選「應退」項目，以中

文大寫方式填寫應退之空污費金額。 

(8)審核意見： 

a、 填寫佐證資料。(例：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

照 96 建字第 001 號、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

程處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影印本)。 

b、 填寫退還空污費之原因。 

c、 敘明空污費計算基準、費基、費率等資訊。 

d、 敘明其他注意事項。 

 

2.填寫「臺北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核定單」： 

(1)核定日期：填寫申辦日期。 

(2)管制編號：填寫末期申請書所載管制編號。 

(3)建照字號或工程合約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之建造

字號或契約編號。無上述資料者得免填。 

(4)工程名稱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工程名稱。 

臺北市營建工程

空氣污染防制費

末期審核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臺北市營建工程

空氣污染防制費

核定單 
 

 



項次 作 業 程 序 作    業    重    點 作 業 依 據 備  註 

(5)工地地址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工程地址。 

(6)營建業主：填寫末期申報表所載營建業主名稱。 

(7)審核意見：  

a、 填寫「本案經核定為退費案件，請逕持本單申請

使用執照」。 

b、 填寫「退費金額俟本局核算後，再行通知領取」。 

c、 填寫「本核定單僅作為已申報營建工程空氣污染

防制費之憑證」。 

3.擬定退費簽、函。 

4.資料陳核：將退費簽(簽會秘書室及會計室)、退費函、

末期申報表、末期審核表及核定單等資料陳核審查。 

5.發文予應退費業主。 

6.資料歸檔：將審核、發文完成之工程案件歸檔。 

 

 

 


